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 107學年度 
第 1 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日期：107年 10月 03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點 10分 

地點：人文館 406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陳茂仁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廖淑員 

岀席者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  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 

提案一 
案由: 擬請同意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日、夜間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中增列「作文

教學研究」課程，為選修課，2學分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本課程為康世昌老師提議，教學大綱如附件【P3-4】。 

決議：「作文教學研究」課程之教學大綱依學校格式填寫，餘照案通過，重新填具之教

學大綱如附件【P44-46】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:本系陳茂仁教授申請本校 107-1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「Aa3頂石課程」乙案，提

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教務處 107年 6月 20日電子郵件通知辦理，相關通知如附件【P5】。 

二、陳茂仁教授申請本校 107-1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「Aa3頂石課程」申請表暨相關

資料如附件【P6-16】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
案由:本系擬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簽訂【寒假實習合約書】、【合作備

忘錄】乙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: 

一、預擬【寒假實習合約書】、【合作備忘錄】如附件【P17-22】。 

二、依【合作備忘錄】第一點規範：雙方合作項目，係由乙方（本系）開立「語文職場

實習/實務」課程(以下簡稱「本課程」)乙門，選修本課程之學生，可依其意願至

甲方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）實習，名額以 15名為限。 

三、「語文職場實習/實務」課程擬由本系系主任負責開課供學生修習。 

決議： 

一、修正如下： 

    1.【寒假實習合約書】修正為【寒暑期實習合約書】。 

    2. 訂定【寒暑期實習合約書】第四點第 3項：乙方甄選以修畢「作文教學指導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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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等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者優先錄取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三、修正後之【寒暑期實習合約書】如附件【P47-48】。 

 

提案四 
案由:修訂本系 104 學年度起學士班畢業學分要求及新增本系「其他可開授之選修課程」

認列至各模組學程乙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教務處 107年 9月 28日嘉大教字第 1079004130號函辦理，來函如附件

【P23-27】。 

二、 本校學士班自 104學年度起實施課程模組化，本系學生畢業學分要求如下： 

     本系學生需修畢校通識教育課程、院共同課程、所屬學系之基礎學程、核心學程、  

     專業選修學程及自由選修，且畢業總學分達 128學分以上，並通過學校規定之英  

     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者，始得畢業。 

    畢業學分要求： 

  (一)校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：詳見教務處通識教育組規定及必選修科目表。 

  (二)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(major)由以下課程、學程組成：合計應修 83學分 

     ◎院共同課程(2學分) 

     ◎系基礎學程(26學分) 

     ◎系核心學程(26學分) 

     ◎專業選修學程：(須修讀本系課程 29學分以上，且至少須擇 1學程修畢，其中  

        學術型至少擇 1修畢) 
      學術型：經典與義理學程(至少修讀 16學分) 

      學術型：文學與詞章學程(至少修讀 16學分) 

      實務型：語文創意與編輯出版學程(至少修讀 16學分) 

  (三)自由選修(本系或外系課程皆可)：15學分 

  (四)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六條：不同學程中相同課程或等同課程，經學系同意  

     者，可同時認列滿足不同學程要求，惟畢業學分總計只能計算一次。 

三、為使學生修課更為彈性及滿足學生順利畢業需求，擬刪除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畢業

學分要求：第二點◎專業選修學程：(……………其中學術型至少擇 1修畢 ) 

四、本系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【P28-38】。 

五、並依據教務處函示，研擬本系畢業學分要求替代方案，擬將本系其他可開授之選修

課程，依其屬性認列至各模組，以利學生選讀，順利取得畢業學分。本系專業選修

學程認列課程表如附件【P39-43】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肆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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